支持构建区域自主创新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100
	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增值税
	支持自主创新

	2
	010140
	对科技重大专项进口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0]28号）
	一、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项目承担单位在2010年7月15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进口物资申请享受免税政策的，应在2010年9月1日前向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牵头组织单位提交申请文件，具体申请程序和要求见《暂行规定》，逾期不予受理。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自2010年7月15日起享受进口免税政策，可凭牵头组织单位出具的已受理申请的证明文件，向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办理有关进口物资先予放行手续。
	增值税
	支持自主创新

	3
	020014
	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规定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自主创新

	4
	030007
	对个人转让著作权收入免征营业税
	《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4]002号）
	个人转让著作权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自主创新

	5
	030019
	对单位和个人“四技”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73号）
	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自主创新

	6
	030020
	对非营利机构“四技”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办发[2000]78号）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按有关规定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支持自主创新

	7
	030043
	对学校的“四技”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对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得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自主创新

	8
	030030
	对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转让无形资产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转让无形资产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36号）
	1994年以后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 1999年10月1日以后取得的收入，可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自主创新

	9
	070103
	承担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0]28号）
	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自主创新

	10
	070099
	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对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5号）
	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对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关税
	支持自主创新

	11
	070089
	对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取消相应整机和成套设备的进口免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9]55号）
	自2009年7月1日起，对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取消相应整机和成套设备的进口免税政策。
	关税
	支持自主创新

	12
	070073
	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规定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关税
	支持自主创新

	13
	040001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4
	040001
	对企业的“三新”研发费用允许加计50%扣除费用或者摊销成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企业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5
	040001
	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范围，并且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6
	050001
	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7
	050001
	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实施条例》、国税发[1994]1118号、国发[1998]8号、财税字[1998]118号
	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目前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只有：（1）中国科学院院士津贴每人每月 200元； （2)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每人每年1万元的资深院士津贴。
	个人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8
	050008
	对职务科技成果个人奖励的股份、出资比例免征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自主创新

	19
	090021
	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土地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非营利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 （国办发[2000]78号）
	对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房产税
	支持自主创新

	20
	090024
	对转制科研机构科研开发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37)《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5]14号）
	对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所属 242 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所属的 134 个科研机构，以及经科技部、财政部、中办编办审核批准的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 5 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房产的房产税．优惠政策执行到期后，再延长 2 年期限。
	房产税
	支持自主创新

	21
	110027
	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办发[2000]78号）
	对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自主创新

	22
	110030
	对科研转制机构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3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4号）
	对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的134个科研机构，以及经科技部、财政部、中编办审核批准的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或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自主创新

	23
	180001
	对国家机关等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科研的，免征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97）第2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
	契税
	支持自主创新

	24
	150005
	对留学人员和来华专家免征车辆购置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防汛专用等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1]39号）
	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1辆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和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口1辆自用小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车辆购置税
	支持自主创新


